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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承诺事项履行进展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承诺事项基本情况 

挂牌公司全称 沈阳市电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

承诺主体名称 
辽宁双宇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、王启扬、陈馨、 

王毅君 

承诺主体类型 

□挂牌公司           √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  

√其他股东           □董监高  

□收购人             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  

□其他  

承诺来源 

□申请挂牌           □股票发行或其他融资  

□重大资产重组       □权益变动  

□收购               □整改  

√日常及其他  

承诺类别 

□同业竞争的承诺     □关联交易的承诺  

□资金占用的承诺     □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 

□股份增减持承诺     □股份回购的承诺  

√股东自愿限售承诺   □解决产权瑕疵承诺  

□公司利润分配承诺   □其他承诺  

履行情况 
□正常履行 √未如期履行（原期限内部分履行）  

□未履行  

承诺期限 承诺期限为沈信股份申请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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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以及该资质有效期内 

承诺事项的内容 

沈信股份因业务发展需要，申请办理业务所需

相关资质，根据国家相关规定：“在新三板挂牌的企

业申请资质以及资质有效期内的，参与挂牌交易的

股份比例不高于总股本的 30%”，公司股东辽宁双宇

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、王启扬、王毅君、陈馨分

别签署了《自愿限售承诺书》，以保证沈信股份符 

合上述要求。承诺事项如下： 

股东辽宁双宇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、王启扬、

王毅君、陈馨自愿限售本人所持有沈信股份的部分

股份，承诺自愿限售期间为沈信股份申请资质以及

该资质有效期内。 

上述股东承诺限售情况如下： 

 

序号 股东名称/

姓名 

承诺限售股

份数量（股） 

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（%） 

1 辽宁双宇企业

管理有限责任

公司 

28,061,113 45.22% 

2 王启扬 7,952,804 12.8168% 

3 王毅君 3,693,489 5.9525% 

4 陈馨 3,964,225 6.3888% 

合计 - 43,671,631 70.38% 
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

 

二、关于承诺履行情况的说明 

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平台披露了

《关于新增承诺事项情形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3-029）。 

出具承诺后，承诺人公司控股股东辽宁双宇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将所持

有的 28,061,113 股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5.22%）进行限售；承诺人王启扬

先生、陈馨女士、王毅君先生当时已合计持有的 15,610,527 股股份（占公司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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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本比例 25.16%）均为非流通股。 

后由于王启扬、陈馨、王毅君离任职务已满半年，应其要求，公司为其持有

的股权全部办理了解限售，上述股权于 2024 年 1月 2日可交易流通。 

 

三、承诺未正常履行可能存在的风险 

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尚未对公司持有的资格证书产生负面影响，公司各项

业务正常开展，上述事项未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四、拟进一步采取的措施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控股股东辽宁双宇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承诺

在正常履行中。公司已与王启扬、陈馨、王毅君于 2024年 3月 29日签订补充协

议变更交易方式，并为其持有的股权办理自愿限售业务，公司也将积极跟进并持

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五、其他说明 

无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承诺主体签署的《自愿限售承诺书》。 

 

 

 

 

沈阳市电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4 月 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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